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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0）京03执恢155号案件异议答复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我公司于2021年4月13日受贵院委托对北京市朝阳区慈云寺危改小区二期（6号楼）1008号办公用房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进行评估，于2021年4月16日对估价对象进行实地查勘，并于2021年4月26日出具评估鉴定报告。
2021年6月9日，我公司收到贵院寄来的《估价报告异议书》，异议人北京影化科技有限公司请求依法撤销对北京市朝阳区慈云寺危改小区二期（6号楼）1008号房屋的《不动产估价报告书》（编号：2021-1-0198-F02SFZC6），并重新委托评估机构作出评估。
现对上述异议所涉及的问题答复如下：
1．评估机构与申请执行人存在利害关系，严重违反“独立、客观、公正”评估原则，涉案房屋估价结果失实。
答复：依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2.0.4规定：独立、客观、公正原则中，所谓“独立”，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不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应凭自己的专业知识、实践经验和置职业道德进行估价。所谓“客观”，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带着自己的情感、好恶和偏见，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进行估价；所谓“公证”，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中任何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地进行估价。
我公司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仅存在业务上的合作，并不存在利害关系，且评估过程中，评估专业人员是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在实事求是、不偏袒任何一方的前提下，评估出对各方当事人来说均公平合理的价格；且《不动产估价报告书》（编号：2021-1-0198-F02SFZC6）估价师声明中也明确强调：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故本次评估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评估原则，估价结果公平合理。
2．《估价报告书》严重违反“估价时点原则”，未考虑在估价时点涉案房屋所在区域最新房地产市场发展状况。
（1）该《估价报告书》涉嫌套用该评估机构于“2021年1月28日”作出的《估价报告书》。
答复：我公司于2021年1月28日出具的《不动产估价报告书》（编号：2021-1-0067-F01SFZC6）中对影响房地产价格因素分析采用的是2020年北京全年的房地产市场状况，统计数据依据中指网站。截至2021年4月16日，2021年一季度的数据系统尚未更新，故延用2020年全年的数据分析，不存在涉嫌套用的情况，且评估结果中已考虑市场波动对涉案房屋租金及售价的影响。
（2）该《估价报告书》未考虑在估价时点涉案房屋周边北京地铁22号线（平谷线）-慈云寺桥站开始施工对于估价结果的影响。
答复：依据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官网，截至报告出具日，官网并未发布平谷线相关的正式规划类公告。本报告需依据官方网站发布的信息为准，故本次评估暂不考虑该地铁线路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3）《估价报告书》内容存在错误。
答复：《估价报告书》第12页估价委托“联系人”描述错误，可依据《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书》[（2020）京03执恢155号]对评估报告描述进行修改，但对估价结果无任何影响。
（4）《估价报告书》中的估价结果确定过于随意。
答复：涉案房屋的估价结果除受房地产宏观环境的影响，还需考虑涉案房屋自身的实物状况。
我公司于2021年1月28日出具的《不动产估价报告书》（编号：2021-1-0067-F01SFZC6），是在涉案房屋所属项目于2017年底停止施工，截至2021年1月28日尚未恢复施工的前提下，确定的正常市场情况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
而于2021年4月26日出具的《不动产估价报告书》（编号：2021-1-0198-F02SFZC6），截至2021年4月16日，涉案房屋所属项目已经开始进行内部部分管道重新拆除安装，是在已恢复施工的前提下，确定的正常市场情况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
上述两份报告是涉案房屋在不同工程进度情况下的估价结果，不可能完全一样。
本次评估估价方法及参数的选取均符合《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要求，遵循估价原则。估价结果符合客观事实。
（5）涉案房屋所在的慈云寺危改小区二期（6号楼）整体评估，应当委托同一评估机构。
答复：关于司法项目评估委托流程，我公司完全按正常程序，通过高院系统摇号接受委托，摇号结果不由我公司决定。
我公司出具的估价结果是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最终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评估价值。本次评估估价方法的选取均符合《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要求，遵循估价原则。参数的取值亦均在合理范围内，估价结果可反映估价对象目前市场的价值水平。对于其他公司的评估结果我们不予分析。
3．涉案房屋估价结果明显过低。
答复：依据上述2（1）、（2）描述，本次评估已考虑市场因素对估价结果的影响，可以正确反映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价值，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至于拍卖过程中涉及的问题，我们无权参与。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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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 （ 2020 ）京 03 执恢 155 号 案件 异议答复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   我公司 于 202 1 年 4 月 13 日受贵院委托对 北京市朝阳区慈云寺危改 小区二期（ 6 号楼） 1008 号办公用房 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 建建筑物 进行评估 ，于 202 1 年 4 月 16 日对估价对象进行实地查勘， 并 于 202 1 年 4 月 26 日出具 评估 鉴定报告。   20 2 1 年 6 月 9 日 ，我公司 收到贵院 寄来 的 《 估价报告异议书 》 ， 异 议人 北京影化科技有限公司请求依法撤销对 北京市朝阳区慈云寺危改 小区二期（ 6 号楼） 1008 号 房屋的 《 不动产估价报告书 》 （ 编号： 2021 - 1 - 0198 - F02SFZC6 ） ，并重新委托评估机构作出评估。   现对上述异议 所涉及的问题 答复如下：   1 ． 评估机构与申请执行人存在利害关系，严重违反 “ 独立、客观、 公正 ” 评估原则，涉案房屋估价结果失实。   答复： 依据 《房地产估价规范》 [GB/T 50291 - 2015] ， 2.0.4 规定 ： 独立 、 客观 、公正原则中，所谓 “ 独立 ” ，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 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 利害关 系，在估价 中不 受包括估价委托 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 个人的影响，应凭自己的专业 知识、实践经验和置职业 道德进行估价 。 所谓 “ 客观 ” ， 就是要求 注册房 地产估价师和 房地产估价机构 在估价中不带着自己的情感、好恶和偏见 ，应按照事物 的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进行估价；所谓 “ 公证 ” ，就是要 求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 房地产 估价机 构在估价中 不偏袒估价利害关系 人中任何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地进行估价。  

